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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作组负责编制一项关于所有移民工人及其家属的国际公约，这项公约应

在联合国各项有关宣言和公约所表达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范圈内说明移民工人的政

治、公民、文化、经济和社会权利的概念。

2. 这项公约要考虑到劳工组织的各项公约和建议书，及一些其他已经谈到有

关移民工人地位的具体问题的国际文书，要考虑到象劳工组织一类的专门机构在这

方面具有明确的权限。 因此拟议的公约应该范画广阔，以便包括那些国工作原故

留在别国的人的一般性质，并且应付这些工M斤面对的一系列全部问题;另一方面，拟

议的公约应该基本载列人权范圈内一般适用规则;此外，也应该包括现有国际文书

没有充分考虑到的其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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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必须补充说，关于移民工人的许多情况表现出区域的特殊性，最好

能在区域一级加以处理。

因此，拟议的公约应该旨在在有关移民工人的具体问题上使联合国各项有关人

权的公约更臻完善，并且有与这些公约相同的性质。

3. 就一般适用的规州而论，似乎应当确认有关移民工人具体情况的基本保证:

因此拟议的公约应该提供适当的法律保护，以便确保所有移民工人事实上和法律上

在享受基本自由和人权方面不受岐视。

4. 对于到目前为止现有国际文书仍未照顾到的情况应给予特别的考虑。

在这方面应特别注意一种新型的"移民"，这种移民在今天世界性经济关系中

日益重要，在合作促进发展上发挥重要的作用:他们是一国的工人、雇员、技术人

员和公民群体，为了进行外国公营或私营公司承包的工作，在一定期间移居外国。

也应为在其他国家居住的独立工人或专业人员设有特别规则。

第一节一一一般适用的规定

5。所有进入另一国家境内的人及其家属，不论其入境的法律根据，其目的为

了在该国获得有酬就业或自行执业或受聘于在该国经营的外国承包商，或为了工作

尿因客居另一固，不论订留期间的长短，其基本权利应获确认。

他们应能获得他们为公民的国家的领事或外交当局的保护，并能够与之保持联

系。如因行政、民事和刑事诉讼程序，或因有关驱逐或递解出境措施，而遭逮捕或

扮留时，应给他们提供保证。 他们使用法庭的权利不应被岐视。 他们的思想、

意见、言论和宗教基本自由，财产权利的保护，以及不受不人道待迂及人身安全的

保障应受确认。 最后，他们离开所进入国家的权利不应受到与国家安全的基本理

由无关的限制，他们在该国取得与其工作或就业有关的权利应获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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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关于获准在另一国家境内担任有酬职业或自行执业的人士的规定

6. 这些移民工人及其家庭成员应获准，在接受他们的国家里，在与该国公民

相同的条件下，享受联合国《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

化权利国际公约》所载明的那些基本权利;考虑到他们的外国人地位，因此也许有

可接受的限制，但只有在政治权利领域。 但应采取适当措施，让他们可以参与有

关当地社区生活的决定，包括认识、咨商和以其他方式参与当地行政事务，并顾及

他们与当地社区一体化的程度。

7. 关于受薪工人方面，边必须强调下列)jf，则:

接受国不应在入境和居留方面对移民工人施加可能阻止移民工人在工作、

失业和重新就业方面要求与本国国民享有同等待遇和机会的条件。

在社会福利(住房、教育、老年、社会保障、健康保险制度)万面，应实

现平等待遇，在必要时(特别是应在有夫国家相互承认这些福利) ，须就这些

事项达成具体的双边或多边协议。 平等待遇~则也应支配税法的执行。

移民工人家庭的保护应受到特别重视，并考虑到妇女和儿童的特殊rPJ 赵。

因此，若是其家庭留居原籍国，川应使移民工人的收入和储蓄可能转移到该国，

若其家庭在接受国获得团园，则应采取具体措施以利其家庭成员融入新的社会

环境(住房、教育等问，坦人

有关国家还应同意采取措施以便利家庭的团圆，并应在这方面特剔重视移

民妇女的问题，以期避免在男女就业万面造成任何歧视。

8. 关于非受雇于人的人员方面，应明确规定在接交国领土内从事有收益的职

业的条件，并在符合此种条件时，应导致同接受国国民同等的待遇，包括成为主主济

或专业性团体成员的权利。 假使具备其他必要资格(专业或技术) ，则在接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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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留一段时期后，应取消各种限制，但有一项谅解，即某些开列的职业可完全保留

给本国公民，或须有互惠条件或具体协定的外国人才可担任此类职业。 此类职业

的清单应有限制并待削减。 不得向外国工人征收不向本国人要求的费用、税款或

其他税捐。 这些工人的家属也应交到适当的保护。

9. 非法进入接受国领土并非法就业的工人应获得本工作文件第一-节内所确立

的基本权利，而且他们的统况不应使他们被剥夺劳工组织第 143 号公约第一节内

所规定的保障。

第三节-一关于外国工人受雇于外国公司或企业在第二国从事一段规定期间工作的

规定

10. 除了第一节所提出的一般保证之外，这些工人的特殊境况赴要求接受国作

出具体的保证。

这些工人的征聘须受征聘加在国的法律和规章的管制，除非在可适用的法律的

强制规定的范围内由当事万另行规定外，他们的工作合同须由企业中心所在国的法

律加以管理。

他们在接受国执行工作一一他们为此迁移到该国-J1Jr需全部期间的居留和专

业活动，应受所须许可的担保。

他们在缴税、住房、社会保障、家庭保护、子女就学等事项方面应同本国人享

有同等权利。

11. 此外，关于他们的生活条件万面，还应进一步执行具体的规定。 事实上，

他们受雇的企业通常都准备好提供住房、学校、医院:接受国应鼓励建立这些设施。

他们的薪给可在原籍国支付，并适用该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应避免

对薪给双重课税和享有双重的社会保障制度。

居留于接受国期间，若其家属有意对他们进行短访或同他们长居，应一概获得

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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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此外，保护有关工人的人身安全意指接受若干标准，特别要避免在民事、

行政、刑事和税务事项方面由于企业招致的法律责任可能直接或间接决定其董事会

董事或法律代表以外的受薪工作人员的责任。 在这些案件，特剔不得容许采取措

施剥夺人身自由或限制离开东道国的自由。

13. 为达到更充分保护这些工人的目的，各国也应给与外国包商在他们合同里

规定的所有权利和便利以使他们执行责任，各国也应避免未取不利于这些包商正常

发展其活动从而对这些企业雇用的人员造成损害的任何措施。

最后的考虑

I也 上述原则应作为制订保护所有移民工人及其家属的权利的拟议公约的适当

基础。 这项公约不应损害其他有关公约和文书的执行。 其主要目的应是提供一

个范畴以制订更详细的国际规则，供联合国各专门机构采用，同时由有关各组织和

国家在区域基础或双边基础上予以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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